
5.1.4   本条所提出的设计要求与《福建省绿色建筑评价标准》DBJ/T 13-118-2014 
的第 5.1.1 条对应。 

建筑的节能设计达到国家和福建省节能设计标准的规定，是保证建筑节能

的关键，在绿色建筑中更应该严格执行。除本条列出的标准外，《夏热冬暖地区

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》JGJ 75、《夏热冬冷地区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》JGJ 

134 等现行行业标准也是在节能设计中应该严格执行的强制性标准。此外，《福

建省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》也正在编制过程中，当该标准颁布实施后公共建

筑的节能设计应优先执行该标准。 

 


